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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意见稿发布，长期利好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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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事件：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主要包括

行业管理、备案管理、建设管理、电网接入、运行管理等

内容，文件用于替代2013年发布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管理暂行办法》。具体内容如下： 

 分类和上网模式：大型工商业项目（6MW以上）要求全部自

用、不允许上网。 

 备案要求：按照“谁投资、谁备案”的原则确定备案主体。 

 电网接入：要确保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可观、

可测、可调、可控”。 

 参与电力市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以独立或通过微电

网、源网荷储一体化、虚拟电厂聚合等方式公平参与电能

量、辅助服务等各类电力市场交易。 

 费用分摊：与用户开展专线供电的，发电、用电双方应按

照有关规定承担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系统备用费、政策性

交叉补贴等，公平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认为，《办法》将产生以下三点影响：一是大型工商业

分布式项目要求全部自发自用，短期内可能影响分布式装

机，但有望加速行业出清并缓解并网压力，长期看有望提

升配储需求；二是电网接入需确保实现“四可”，这对分布

式光伏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后续电站运

营商或自身研发技术或吸纳数字化企业，将积极向高效能

源转型；三是明确分布式光伏可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方

式，但同时要承担更多的相关费用，未来各地区政策差异，

可能导致短期部分地区分布式光伏收益下降，但长期来

看，配合可调节性资源发展，行业经济性有望进一步加强。 

 投资建议：此次《办法》进一步明确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

规则，促进分布式光伏健康发展，后续期待各地细则落实

情况。建议关注储能、户用光伏、工商业储能运营商等条

线个股，包括阳光电源、上能电气、正泰电器、芯能科技。 

 风险提示。电力市场化改革不及预期，分布式装机不及预

期，用电需求不及预期，市场恶性竞争，国内外经济复苏

低于预期。 

202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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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主要包括行业管理、备案管理、

建设管理、电网接入、运行管理等内容，文件用于替代2013年发布的《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具体内容如下： 

 分类和上网模式：划分为自然人户用、非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

和大型工商业四种类型，其中大型工商业项目（6MW以上）要求全部

自用、不允许上网，一般工商业项目可选全部自发自用或者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 

 备案要求：按照“谁投资、谁备案”的原则确定备案主体，非自然人投

资项目不得以自然人名义备案，本办法印发前已由自然人备案的，

可不作备案主体变更，但投资主体应主动向备案机关和电网企业告

知相关信息，明确承担项目运行维护的主体及相应法律责任。 

 建设管理协议签订：对于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投资主体与自然人签订的合同与协议应责、权、利对等，不

得转嫁不合理的责任与义务，不得采用欺骗、诱导等方式侵害自然

人合法权益。国家能源局组织制定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标准合

同文本，规范开发建设行为。 

 电网接入：要确保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可观、可测、可

调、可控”，提升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电网承载力和调控能力。 

 参与电力市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与电力市

场。各地结合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情况、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制定

相应的配套政策。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以独立或通过微电网、源

网荷储一体化、虚拟电厂聚合等方式公平参与电能量、辅助服务等

各类电力市场交易。 

 费用分摊：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与用户开展专线供电的，发电、用

电双方应按照有关规定承担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系统备用费、政策

性交叉补贴等，公平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

伏免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费用、系统备用容量费，对分布式光伏发

电自发自用电量免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针对电量征收的政府性

基金及附加；建档立卡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全部发电量核发绿

证，其中上网电量核发可交易绿证，项目投资主体持有绿证后可根

据绿证相关管理规定自主参与绿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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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办法》将产生以下三点影响：一是大型工商业分布式项目

要求全部自发自用，短期内可能影响分布式装机，但有望加速行业出清

并缓解并网压力，长期看有望提升配储需求；二是电网接入需确保实现

“四可”，这对分布式光伏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后续电

站运营商或自身研发技术或吸纳数字化企业，将积极向高效能源转型；

三是明确分布式光伏可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方式，但同时要承担更多的

相关费用，未来各地区政策差异，可能导致短期部分地区分布式光伏收

益下降，但长期来看，配合可调节性资源发展，行业经济性有望进一步

加强。 

投资建议：此次《办法》进一步明确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规则，促进分

布式光伏健康发展，后续期待各地细则落实情况。建议关注储能、户用

光伏、工商业储能运营商等条线个股，包括阳光电源、上能电气、正泰

电器、芯能科技。 

风险提示。电力市场化改革不及预期，分布式装机不及预期，用电需求

不及预期，市场恶性竞争，国内外经济复苏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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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晨，新能源环保行业研究员，2011年毕业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硕士，2011年至今就职于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师，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公开渠

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专业与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研究结论不受

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承诺。 

国开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短期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20%以上； 

推荐：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20%之间； 

中性：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回避：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长期股票投资评级 

A：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涨幅在20%以上； 

B：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涨跌幅在20%以内； 

C：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跌幅在20%以上。 

免责声明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具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

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本报告所载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不构成所涉及证券

的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

特定状况。本文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本公司及分析师均不会承担因使用报告而产生

的任何法律责任。客户（投资者）必须自主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翻版、复

制、发表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国开证

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地址：北京市阜成门外大街29号国家开发银行8层 


